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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日佛學班第 1 期（妙雲集選讀） 

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 

釋祖蓮 2006/10/25 

 
 

§1. 總說 

平常說：「學無止境」，學問原是無限的，以不斷進步而越發深廣的。對於人的學業，

總是以「學無止境」，「書到用時方恨少」，這類的話來勉勵：切勿得少為足，不再求進

步！話雖是這麼說，而求學──在校讀書的時間，畢竟是有限的。誰也不能過著終身的

學生生活，讀書是不能當作職業的。所以我想結合另外一句話，「學以致用」。這是說，

「學無止境」，是要在「學以致用」的活學活用中不斷進步；人就是這樣的邊學邊用，

一直前進。 
 

§1.1 為用而學 

為什麼要求學？所以需要求學，是為了學習前人的經驗、心得，充實自己，作為適

應社會，而能有利於自己，有利於人類。學業的價值，不但在為自己，而且要對人類能

有所貢獻。所以無論什麼學問，徹底的說起來，學只是「為用而學」。如不問所學何用，

不求如何應用，「為學問而學問」，是有背於學之意義的。這種學問也只是高級的娛樂，

或聊以遮眼，消遣時間而已！ 
「學無止境」，但不能終身讀書，以讀書為職業。問題是：人類是社會的延續個體；

一個人的生命過程，是承先啟後的。在社會中，人一定要「少有所學，長有所事，老有

所養」，而不能停滯於學習階段。佛教有自己的特性，但現實人間的佛教，仍為社團之

一，情形也還是一樣。在僧團中，每人都應起初出家修學，進而住持佛教，以及衰老引

退。這是合理的，這樣的僧團，才能維持其正常的健康。這樣，從學習的目的說，不能

不是為用而學。 
 

§1.2 學以致用 

佛學本非純知識的，一向是經驗與知識相結合，所以非「學」「用」相結合，不足

以表彰真正的佛學。虛大師創辦佛學院，提倡佛學，主意在從僧教育入手，提高僧伽的

品質，以復興中國佛教。1一般人誤解佛學院偏重佛學，虛大師也感慨：「(佛學院)出來

                                                 
1 太虛大師說：「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學作講經法師而已，必須要學習整個的僧伽生活，要勤 

苦、勞動、淡薄，要能做擔水、扛柴、掃洒、應對，以及處世理事、修禪弘法的工作。」參見〈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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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僧，不能勤苦勞動去工作，甚至習染奢華而不甘淡泊。…以為別種事不可幹，除去

講經、當教員，或作文、辦刊物等，把平常的家常事務（寺院中事）都忘記了」2。佛

學院辦學不能達成預期的成果，學與用的不相結合，似乎是重要的一環。出家學佛，一

定要求學；求學一定要有用，要有利於實行──「學以致用」。惟有「學以致用」，才能

向「學無止境」邁進。 
學佛要從「親近善友，聽聞正法，如理思惟」下手，然後才「法隨法行」。學佛是

先從聞思入門，然學佛不能停滯於聞思，而應從事實行，學以致用。這可引起了兩個問

題： 
 

一、要學到什麼階段，然後從事實行？ 
「隨信行」人，可能經一兩次的簡要聽聞，就深信而從事實行。「隨法行」人， 
總是多聞熏習，徹了種種疑惑，然後從博返約，從事實行。求學起初重在聞思、 
信解，然後實行。如善於應用，學與用相結合，那即使所學不深，也會一天天 
增進，更切實、深刻起來。否則，學到相當程度，不能見於實行；或者實行時， 
不能與所學相結合。那相當的聞思知解，可說一無用處，久久也會退失了。那 
一心想學，專重聞思而不想實用，將永遠是空虛的，也難有更高的造詣。 

 
二、從學到行，出家人應怎樣行呢？ 

出家人所應行的，古來說有三事：一、修行，二、學問，三、興福。以個人來 
說，專心修行（專指定慧說），為上上第一等事。以佛教及眾生來說，學問與興 
福，正是修習智慧與福德資糧，為成佛所不可缺少的大因緣。出家而能在這三 
面盡力，即使不能盡如佛意，也不致欠債了。 

 

§2. 用在修行 

中國佛教界重修行，而修行偏重於持誦。現在經過了經論的聞思學習，在課誦時，

念佛、持咒、誦經時，試問有些什麼不同？是否能將學習所得而應用於持誦，提高持誦

的品質，更適合於念誦的意義？如沒有學習聞思，是這樣的念誦；學習了佛法，還是這

樣的照念不誤，並無不同。那就應加反省：學了些什麼呢？學習有什麼用呢？如學習以

後，就覺得念誦沒有意義，那就不但無用，而且見解有問題，反而有害了！ 
 

§2.1 修行四要 

佛法的每一行門，在實行起來，是否能行之有效，逐漸深入，不只是行法的本身 
問題。依佛法說： 

知見（理解）──────必須正確→主要是深信因果，明辨善惡邪正。 

                                                                                                                                                         
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太虛大師全集》第十編，學行，p.89。 

2 參見〈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太虛大師全集》第十編，學行，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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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樂（動機）──────必須純潔 
趣向（目的）──────必須中正 
方便（修持的技巧）───必須善巧----使人生真實信心，如法持誦。 

 
※如這四者而有問題，不但不會達成理想，還會引起副作用！ 

 

§2.2 「用在修行」離二種偏失 

一、離「只知念誦，不知方便」之失： 
念誦時，不知學習攝心、等心，以為多念就好，不專不切，不能攝持心念，習 
以成性，達到心意明淨而寧定。等到念誦純熟了，口頭是一片經聲、佛號，心 
裡卻妄想連綿，另有一套。這樣的成了習慣，那雖然日常行持從來不斷，而念 
佛的並不能一心不亂，持咒的也不能感應道交，禮懺的業障難消。曾於經論而 
有聞思的，對這些問題，總會有些理會。能將所學而應用於念誦，一定能生多 
功德，不再是口頭喃喃，類同鸚鵡學語了！ 

 
二、離「專重修證，輕視聞思」之失： 

從事於止觀、禪慧熏修的，由於一向專重修證，輕視聞思，或者一知半解，盲 
修瞎鍊；或者專在色身上用功；或者不知深淺階位，得少為足，似是而非的狂 
吹一陣。有些著實修行一番，可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卻是行為乖僻，喜 
怒無常。或者哭哭笑笑，唱唱跳跳，瘋瘋顛顛。除了他們的真實修行，大有受 
用而外，卻是不夠方便善巧，引起了身心某種程度的錯亂。如曾聞思修學，而 
能應用所學，從事修行，相信這種副作用，就會少得多。 

 

§2.3 修證的重要 

佛法所說的，或有關於身心，或有關於修證。專在名相上修學，如身處熱帶而說下

雪一樣，總究是依稀彷彿，不得真切。不要說「真如」、「法身」，要自己體悟出來。就

是所說心心所法，煩惱頭數，禪定境界，不從修行去體驗，怎麼也不會透徹。例如所說

「尋」、「伺」、「輕安」，到底是什麼？佛法所說，多數是自家身心上事，修證上事。不

經實行，怎能深刻踏實地了解。所以，真能學以致用的，一定能從實行中，所學的不斷

增明，日進於高明。學用結合而相互增進，在修行中最足以表現出來。 
修行是學佛上上第一等事！在佛教中，這也是第一要事。真正修行，能為僧伽典範，

為眾生所歸向。佛法的真生命，真活力，都從修行體證而來。真心出家學佛，如以所學

而用於修行，對自己、對佛教，可說是第一大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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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在學問 

§3.1 學問的重要 

學佛以修證為本，學問原是第二門頭。然而佛法的本質，可以不是學問，而終於不

能沒有佛法的學問。因為從佛的教化來說，要適應人類的知識與興趣，表達為人類的語

言文字。從佛法的久住人間來說，學問更為重要！毘尼中說：佛法久住，是因為佛廣說

經法。經法的意義很深，要論究、要闡明、要分別抉擇。沒有經師、律師（並不是持戒，

傳戒）、論師，對經與律的學問，從事憶持研究工作，佛法怎能開展廣大，流傳到現在

呢？ 佛法（經與律）的條理化、理論化，是佛法住世所不可缺少的部門。這不是每人

所能做的，但確是要有人去做的。 
 

§3.2 教學相長 

為了佛法住世，要有致力於佛法的學問者。但發願獻身心於學問的，應怎樣使學問

更充實、更深刻、更有利於佛教呢？真正能於學問不斷進益的，還是要「學用結合」，

也就是從事佛教的教化工作，去求「教學相長」！ 
從事佛教的教化事業，可以分為二類：一、以社會信眾為對象的教化；二、以僧眾

為對象的教化。 
 

從通俗宏化求教學相長： 
以社會信眾為對象的教化：真心於佛法的通俗宏化，使人迴邪向正，於三寶中得 
大利益，那在對外宏法的努力中，不能不（甚至是被迫）作自我進修。忙中偷閒， 
甚至是車中、舟中，都會去閱覽參考佛書。對某些理論，某些問題，也一定會去 
尋求適當的答案。而講多了、寫多了，佛法也就會更明白。佛法的許多理論，許 
多問題，也會貫通起來。所以，如真心於宏法，為信眾著想，為佛教著想而努力 
的，佛學的理解，一定會深廣起來。這一類的邊教邊學，教學相長，我曾稱之為 
動中用功。 
如此，雖不能專心於經論，作深徹精密的研究，成為學者，但是非常實用的，活 
潑有力的。從廣大普遍的利益來說，有很高的價值。古代譬喻師的通俗教化，比 
精嚴的論師們，並不遜色。受過相當佛教教育，而有志於深造的，那末從事於佛 
學的教學，教學相長，是唯一的途徑了！ 
佛教而希望復興，一定要攝受信眾；攝受信眾，要從寺院的定期布教做起。日常 
教化，這是最平實，最有效的向信眾宏法，而自己也能因而日有進益的辦法。 

 
從僧伽教育中求教學相長： 
以僧伽為對象的教化：佛學的高深造就，不能寄望於法師（或教授）的口頭或講 
稿的。在學院學習，初級的，只能得到佛學的一般知識；高級的，也只能對某部 
門的佛學，獲得一些研究的方針與線索（這正是老師最寶貴的啟示與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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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學問的工具與治學方法。就是去日本佛教大學，或者修完博士學分，光榮歸來， 
也還是這樣。真正的屬於自己的學問，進一步而有所頁獻的學問，還等待開始。 
想憑藉已有的學力，不斷增進而有更高的造就，最好也還是教學相長。而在教學 
相長中，要講、要寫作、要互相討論。 

 
一、從講課中增進學問： 

自己在學院修學時，似乎都懂了，考也考得好。可是等到自己去講時，就會 
感覺到自己的理解不夠，自己也不滿意。對某一經論，某一學科，參考一番， 
講說一番，不但精熟得多，也會深刻一層，這就是進益了！ 

 
二、從寫講義中增進學問： 

如要寫講義，那就更好！平時依賴口才、技巧，囫圇過去，等到要寫出來， 
或者公開發表，多少有些責任感，會特別留意。這一來，就會感覺到：雖然 
講得頭頭是道，寫出來卻不免問題多多：組織不好，根據不足，意義不明確， 
理由不充分。總之，理解不夠，了解錯誤──學力不足處，就會顯露出來。 
知道不足，參考、修正、補充，學問也就進一步了。 

 
三、從討論中增進學問： 

說到討論，師友之間作口頭的討論（或是集體討論），或以文字來作法義的 
商榷。這對於學問的進步，最為有力！因為辯論一經展開，為了某一問題， 
一定會竭盡自己的一切所能，以表達自己的意見。在這種情形下，自己知識 
的潛在力量，會意外的集中發揮出來。沒有想到的，也想到了；沒有貫通的， 
也貫通了。由於對方的評論，會認識到不同的觀點，不同的論法，不同的意 
見。對受批評的自己來說，真是極豐碩的收穫。 

 

§3.3 於「教學相長」中「學以致用」 

無論是對信眾宏法，對僧伽教學，所以能促進學問的進步，是因為表現了出來──

講了出來、寫了出來。表現出來，就會引起反應，或者受到讚美，或者受到批評，這就

是策導自己向上的良好動力。 
有的人向學有心，終日不離書本。可是既不願講，又不肯寫，不走向教學相長的正

道，那末想於學問有所成就，有所貢獻，也就太難了！從事對信眾宏法，對僧眾教學，

「教學相長」，「學以致用」，是能使自己的所學，日有增進的方便。真能向這一方向去

做，當不會有所學無用的感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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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勉為僧伽教育奉獻 

向僧眾講學，為一異常重要的事，希望有人為此而發心。於佛學曾有某種程度修學

的，如能發心在學院教學，不必問學院辦理得怎樣，只要自己肯於此用力。「業精於勤」，

「業精於專」，佛學也是不能例外的。於佛學而有興趣的，要專、要久，貫徹始終，畢

生為教學而奉獻身心，從教學相長中，不斷提高品質。自己的理解深了，深入才能淺出，

才容易使人理解，學的人也就容易進步了。對佛學而有法喜，有興趣的，何不選擇這一

方針，以發揮自己，貢獻佛教呢！  
 

§4. 用在事業 

§4.1 事業的重要 

佛法流行於人間，是具體活動的宗教，不只是個人修證的事。佛教有僧伽組織，就

有「僧事」。有寺院，就有寺院的事。對外攝受信眾，與社會國家有關，就有攝受信眾

等事。所以佛勸比丘，「少事少業」，只是不要去為私人私欲的事，而對佛教、對寺院，

卻不能沒有事業。 
佛教內部的，利濟社會的一切事，都是興福，需要人去作，重要性是不遜於修行及

學問的。如於佛法有某種程度的修學，正應本著自己所學的，去從事於興福----護持佛

教，利益人群的工作。這些事直接、間接與佛法有關，是不能不有，不能沒有人做的。

在個人的修行及研求義學上，似乎不重要；然為了佛教的利益，眾生的利益，犧牲自己

的精神去做，就是布施，就是修福。從大乘佛道，必須具備福德、智慧二資糧聚來說，

這都是發菩提心人所應行的。 
 

§4.2 在佛教事業中實踐佛法 

作事，就是從事於佛法的實踐──對人，對自己的身心，作到更與佛法相應，這才

是真實的佛學！佛法、佛學，決不等於書本上的名相，而要從自己的觀念，自己的見解，

自己的行為中去表現出來。 
修學佛法，去從事一切興福的事──寺院事、教會事、文化慈善等事，都應當將所

理解的佛法，而求見於實事。這樣的興福，於佛教有益，於自己的福德有益，也與自己

的智慧有益，實踐了佛學，與佛陀的精神相接合。在大乘佛法來說，這是「學有所用」，

「學有進益」的最有效的一途！  
 

§5. 勸除三病 

修行也得，學問也得，為佛教作事也得，都是將自己所學的，求其實用；從實際應

用中，更充實更深化自己的所學。修學佛法，決不會學無所用的，沒有不能增進自己所

學的。「沒有出路」，在佛弟子學佛的辭典中，應該是沒有這一詞類的。假使說有，那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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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好高騖遠，就是觀念上的錯誤，自己的煩惱作怪！ 
 

我想再說三個字： 
1. 修行是好事，每病在一「怪」字。有些標榜修行，卻有點不倫不類。有些是理 

路不清，有些是眩奇惑眾。 
2. 學問是好事，但每病在一「慢」字。於經論多知多見，或者能講能說，名利恭 

敬之餘，慢心也容易囂張起來。 
3. 興福是好事，每病在一「俗」字。如不發真切心，沒有為教的誠意，那末從事 

與佛教有關的事業，與俗人的成家立業，攬權獲利，本質上沒有什麼不同。 
 
不要說學無所用，不要說無法進步，能從小處做起，與實用相結合，邊學邊用，越

用越學，佛法將成為自己的，充實而有光輝！不要怪，不要慢，不要俗，觸處都是功德，

無往而非進步。為自己學佛，為佛教久住，珍惜我們自己吧！ 


